番禺区妇幼保健院2026-2028年院本部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服务项目需求书
1、 企业资质要求
（1） 持有由国家部门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含医疗废物许可），广州市内适用，且在有限期内。
（2） 持有由国家部门颁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含医疗废物许可），广州市内适用，且在有限期内。
2、 本项目所指的医疗废物是采购人作为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临床、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以下统称医疗废物）。不含生活垃圾、放射性物质及建筑废料等其他废弃物。
3、 收运地点：广州市番禺区清河东路2号。采购人集中放置于专用桶内和固定地点，固定存放地点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要求，按要求对医疗废物进行分类存放并作好登记。
4、 收运时间
（1） 无论周末、法定节假日（春节除外），服务商须按时收运采购人的医疗废物。若遇特殊情况，如交通、道路、天气以及市政设施变化等原因，无法按时收运，服务商应及时通知采购人，双方妥善处理。
（2） 在48小时内须集中将全部医疗废物收运处置。
（3）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有效期为贰年，合同期限按以下条件先达到为结束时间：1.累计结算金额达接近合同金额；2.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两年。
5、 双方需要按照法律法规及广州市环保、卫生部门的要求，采购人在环保局电子联单系统（GIS）申报医疗废物产生的数量。服务商在交接时，在GIS系统上提交交接重量。
6、 采购金额、收费标准及付款方式
（1） 采购预算金额：300万元。金额包括医疗废物收运、处置、交通、节假日加班费、税费等一切不可预知的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费用。
（2） 收费标准：不高于4.61元/公斤，参考《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医疗废物处置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穗发改〔2022〕11号》。月度服务费=月度处置数量*4.61元/公斤，在履约期内累计结算金额不超过合同金额。
（3） 如价格行政管理部门颁布新的收费文件，采购人与服务商签订补充协议并从新收费文件实施之日起按最新收费标准执行。
（4） 按月结算，服务商在每月10日前提交以下资料，采购人项目负责人收到后应在十五号前（遇节假日延顺）对单据核对无误后确认并送审。采购人在收到发票后二十个工作日内（遇节假日延顺）银行转账完成付款。
1. 合同原件；
2. 的经双方签名确认的医疗废物当月处置单；
3. 等额有效普通发票。
7、 不可抗力
在履约期内，若遇到不可抗力（如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市政建设等）因素，无法履行项目，双方再就期限问题协商处理。除此之外的其他原因，双方不得解除合同。
8、 采购人的权利和责任
（1） 按时支付医疗废物处理费。履约期内收费标准或收费模式如有新的调整，则按价格行政管理部门最新收费模式和标准执行。
（2） 根据卫生、环保部门的有关规定，对医疗废物进行严格分类、必要的消毒、包装，并集中放置于双方确认的专用桶内和固定地点，不得将非医疗废物的其他杂物混入医疗废物中。
（3） 采购人在双方约定的收运时间内派专人值班，及时确定当次的收运量，交接人员应认真填写并提交环保部门制定的医疗废物排放收运电子联单以及《医疗废物排放收运记录》，所载内容为医疗废物交接现场真实、原始记录。采购人必须向对方书面确认交运人及其负责人的姓名、电话及其它联系方式，以备随时联络责任人。
（4） 按照广州市环保局和广州市卫计委穗环〔2018〕27号、穗环〔2018〕75号文件要求，采购人在环保局的GIS系统上每天如实申报医疗废物产生量，提交给服务商确认，在交接过程以实际交接重量为准。
（5） 采购人负责提供符合要求的医疗废物暂存间和周转桶，划定好符合要求的车辆停放位置和进出通道，满足服务商收运车辆进出的要求。提供符合计量要求的电子磅称，并安排人员每天在交接时进行称重确认。
9、 服务商的权利和责任
（4） 服务商提供便利的车辆运输路线，安排在48小时内集中收运处置。
（5） 保证采购人交付的医疗废物处置费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6） 服务商收运人员及负责人对采购人称重数据进行复核，及时确认提交。
（7） 服务商交接人员应认真填写并提交环保部门制定的医疗废物排放收运电子联单以及《医疗废物排放收运记录》，所载内容为医疗废物交接现场真实、原始记录。服务商必须向对方书面确认收运人及其主管人员的姓名、电话及其它联系方式，以备随时联络责任人。
（8） 保证医疗废物处置质量达到国家的有关环保规定，因不达标而受处罚，由服务商承担所有环保处罚责任。
（9） 履约期内，服务商负责医疗废物处置设施的建设、维护、维修和升级改造。同时不定期与采购人沟通，听取合理意见，提高服务质量。
10、 违约责任
履约期内，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或中止合同，否则应赔偿合同金额20%作为违约金及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


